
【亲情无限】
一年只吃一顿“团圆饭”？
——潮汕地区“食伙头”

（经管张少莹，2017年9月7日）

“你们家的奴仔孙仔（儿孙）回家过年了吗？我儿昨天小年就带一家四口回来了。”邻居张伯伯乐盈盈地跟退休的村长打招呼。

“还没有，他说年三十赶回来吃团圆饭呢。”村长知足的笑容里，带着对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奴仔的自豪感，还有一丝掩盖不了的失落叹息。
我正站在门外边，帮忙爸爸贴春联。

小时候，我随着奶奶在田头玩耍，村长常跟我讲故事。“阿莹到广州读书了，也是春节才回家呀。”他吸了一口烟，“我觉得春节真是好日子啊。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儿孙满堂，却很难一起吃饭了。平时都是我老伴做饭洗衣，如果老伴生病了，我又手脚不灵无法劳动，那就只能让儿子请保姆了，孩子的工作很忙啊……食伙头，那是不可能的。今年鸡年384天，阿莹啊，你说，怎么一年只吃一顿春节团圆饭呢？多希望每个月都有一次小春节呢。”

春节，团圆饭，食伙头，这三个词语连在一起，让我思考了很久。
这关系到道德和法律问题。赡养和陪伴父母，是每一位子女应尽的孝心责任和义务。让一位年近九十的老爷爷，对春节既期望又感慨，是多么可叹的事。

说起“食伙头”，“食伙头”是潮汕各地城乡常见的一种赡养父母的形式。即父母年老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轮流供养（女儿出嫁后一般不负责供养父母）。父母“食伙头”大都始于几个儿子娶妻成家之后，从时间上看，主要有一月一轮、一星期一轮或一日一轮三种。农村以一日一轮为多，城镇以一月一轮为多，通常从老大轮到老细，依次反复轮转供养父母。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可是，当春节时候的团圆饭变成了一年里难得的，唯一年迈的父母能够与子女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享受陪伴的幸福快乐的时间，又如此奢侈？甚至有些人回到老家，一心沉迷与手机电脑网络世界，并没有跟父母亲近交谈。

年味变了，饭味变了，这是多么心疼的字眼。“食伙头”的优良传统，必须好好地弘扬和传承。

法律上对儿女有赡养父母的规定，是否能对潮汕地区的“食伙头”有了一定的约束和保障力？道德层次的行孝和法律准绳的牵动，一定程度上，会让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受到了关爱。

我的家乡是潮汕的汕头市澄海区---“世界玩具城之都”。几乎整个区家家户户都是做玩具和印刷包装生意的，属于个体户的类型。自古以来，潮汕人的精明、灵活的经商头脑深深地影响着一辈辈人。勤劳、苦干的性情，让身为老板，也会同员工一样努力地加班工作。忙碌的时间都用于工作上，玩具老板们陪伴父母的时间有多少呢？
不少父母理解自己孩子创业开公司的艰辛，呕心沥血地帮忙，在厂里公司里担任主管等职位，父母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拿工资，不求什么回报。可毕竟父母他们年纪大了，记性和能力都有限。
我有时候在家里的阳台边，隔壁会传来一阵阵不满的训喝声，隔壁的王叔叔的孩子在责骂父亲计数错了。王叔叔70几岁了，行动不便和耳聋的压力下，仍尽力地帮助儿子的玩具公司。可儿子责骂父亲，这是道德的缺陷，违反了法律上善待尊重父母的条例。虽然每日三餐饭桌上，父母，儿子媳妇和孙子人都齐了，可偶尔总会听到王伯伯无奈地叹气。如此天天团圆饭，又有何意义呢？

在有些潮汕家庭中，年轻夫妇到外地工作，总会把孩子交给老辈的父母抚养，本身自己身体难测，孩子的吃喝拉撒睡是一系列很复杂的事情。甚至有些儿子和儿媳没有按时地给赡养孩子的费用，更不用说给父母的赡养费了，精神上的陪伴也很少。春节回来，饭桌上的菜汤也都是父母亲手做的，倒是儿孙理所当然地干等着开饭。

法律如是表明，赡养是指子女或晚辈对父母或长辈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赡养费就是子女或晚辈对父母或长辈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所支付的钱款。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子女除了应在精神上与感情上对父母加以关心和照顾外，还应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和费用，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

赡养费这是一方面，平日里大多数家庭的“食伙头”。赡养父母而口碑甚好的孝子贤媳虽然不在少数，但免强应付不情不愿者也不乏其人。例如父母在“食伙头”过程中，有的儿子不孝顺、儿媳不明理，父母非但得不到较好的物质供养，而且精神上常常受到折磨。由于在某些比较落后的农村，潮汕男人一向奉行男主外女主内，不管或少管家庭生活琐事，故“食伙头”做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儿媳。茶余饭后总会有邻居们在议论。

一些私心很重的儿媳会做出一些令公婆厌恶的事来：轮到自己供养公婆时，“装穷假苦，食糜（稀饭）配菜脯”，轮不着时则吃干饭加肉菜（指那些一星期一轮或一日一轮的）；吃饭时动辄打儿骂女或随意与丈夫吵嘴；终日板着一张臭面孔噤若寒蝉，用不良的态度来刺激父母，让他们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主动提出另起炉灶，自己夫妻老头做饭，有些丧失了配偶，就一人孤零零地“扇火炉”（煮饭）。
不孝顺的风气，催使了逢年过节也不会搭理年老的父母亲，春节团圆的日子，其乐融融变成了冷漠不已。

此外，有些城镇老人“食伙头”，由于几个儿子住处相距较远，他们虽大都采用一月一轮，但月终时，无论天气晴好还是风雨交加，也要把老人送到另一儿子家中去，这种严重的义务式，真是失去了善待父母回报父母的初心。
还有一些妯娌之间，因月大月小而锱铢必较。
凡此种种，老人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有位老人感叹地说：“不怕儿子穷，就怕儿子不孝顺儿媳不明理，晚辈若有孝敬心，就是‘食糜’配菜脯也清心。”
当儿子们听到如此寒酸的话语，会不会很羞愧呢？“子欲养而亲不待”，法律上的赡养父母，一方面从物质上，另外一方面是从精神层面。在你们的所作所为里，你们的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身为孩子的父母，你们是否能够理解这份法律和道德的行孝“食伙头”呢？

当然，“百事孝为先”，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在潮汕地区非常重视传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到一些孝子贤媳在赡养父母方面做得十分周到。
例如在“食伙头”过程中，当父母（公婆）轮到自己供养时，当儿的便前往父母住处问寒问暖，然后把父母接到家中；当儿媳的则配合默契尽心尽意料理较好的饭菜等待公婆的到来。凡轮到供养的当月或当天，孝顺的儿子、明理的儿媳总会竭尽所能，多做一些让父母满意的事，多说一些让父母开心的话，让全家和睦温馨，让长辈尽享天伦之乐。春节的团圆饭，让亲情在平日的感情积淀下，升华为家合万事兴的幸福圆满。

就我自身的家庭为例。
赡养爷爷奶奶也是流动的“食伙头”，在那个年代里，不限生育，奶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无论是儿子女儿，都争抢着让父母到家里长住和陪伴他们。爷爷奶奶在广州大儿子家里住一段时间，我的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到广州各景点走走看看，品尝美食，周末里会精心地为父母做几顿好吃的饭菜。爷爷奶奶的要求不多，他们老一辈经历过食不饱的生活和劳苦工作，勤俭节约，不愿意孩子花钱在他们身上，总是说：“孩子有这份孝敬的心呐，我们做父母的就很满足很开心了。”在广州住一段时间后，老人家总会想自己的女儿，到香港女儿家里住上一段日子，我的姑姑总会陪伴着他们看新奇的事物，爷爷奶奶也会聊聊跟儿孙的欢乐家常，再过些时间，回到汕头小儿子家里，孙儿最喜欢爷爷奶奶陪着一起玩……欢乐和谐的大家庭里，充满着长辈晚辈们相互呵护关照的爱。

在中医药大学学习的我，每逢回家，总会教教爷爷奶奶爸妈打八段锦，推拿，按摩，煲中药补身的汤，给血压高的爷爷量血压，陪伴着他们到医院检查治疗等。爸妈和叔叔姑姑们都对爷爷奶奶照顾的妥妥当当，对他们的健康更是费尽心血地寻求最好的医生，给奶奶的青光眼做了手术，经常陪伴他们。在我们家庭的晚辈观念里，爷爷奶奶他们为了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在这晚年里就该尽心尽力地行孝，让他们享受晚年之乐，这是法律上的规定和道德上之传承的表现。并不是说非得带着他们到各地旅游或者给予多少物质，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乐意地煲合味的粥，饭后携着他们的手在公园里散散步，为他们隆重地庆生……孝顺、尊老爱幼的美德传统在我的家庭里很好的发扬着。春节期间，走访亲友，陪陪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帮忙切菜做饭，一家子围着桌，温馨快乐。

潮汕人重情重义，特别重视宗族，有着深厚的家庭观念。这是道德的传承，也是法律的规定。

在比较典型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明确单独有一章规定了关于老年人赡养的一些法律问题。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规定来看，子女对自己的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赡养包括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供养、精神上的慰藉等。现实生活中很多子女以为只要给老人钱币，让老人自己生活就可以了，但这里边应该还包含另外一个义务是精神上的慰藉。应该经常给父母打电话，时常回家看看。还有子女应该对老年人的医药费给予支持支付，还应当保证自己父母居住的一些权利。不能单单到了春节，才给父母一点点压岁钱。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注重物质赡养而忽视精神赡养，如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只晓得按月汇款给父母而不回家看望父母，又如上述那些不明理的儿子和儿媳，在父母“食伙头”中，只有供应三餐而无敬爱之心，给父母坐冷板凳，对父母冷暖病痛漠不关心。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二千多年前孔子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指出的错误倾向，至今仍然存在，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事。是“犬马之养”，而非“人子之养”。此外，还有个别人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这就更加错误了，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俗话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子女要晓得孝道尽到孝心，轮到供养父母时，要做到既有物质供养，又有一片孝敬之心，使父母饱食之余，在精神上又得到慰籍，只有这样，才算是尽到“人子之养”的义务和责任，才是道德遵守和法律遵循的完美之策。孝顺，不只春节闲暇期间，在平日的忙碌里，作为儿孙，也得尽孝行孝，让“食伙头”这词汇变得与“团圆饭”一样温暖亲切。

我们身处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地域，我们都拥有一个名字叫潮汕。潮汕人，请您把辈代家庭观和孝顺的美德发扬光大吧。让道德精神久久流传，把法律上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做得淋漓尽致，把“食伙头”变得更有责任和欢乐，让潮汕的人文和谐的美好气息永远保留着。孝顺、善良、勤劳、聪明、能干、诚信的潮汕人，我们顾家孝顺的优秀品质，我们创业创新的精明思维，我们从保守日益走向开放，走向国际的道路，永不忘本，回报感恩父母，回报家乡。

“食伙头”终有一天，会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它如同团圆饭一般，折射着我们家乡潮汕的优秀传统，意义非凡，辈代相承。

不仅是潮汕地区，无论中国的哪里，无论何时，赡养父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做一名优秀的儿女，这是最幸福、最高的荣耀，是最美的称号。

“常回家看看吧，陪父母多吃一顿团圆饭，再多一顿……”这是我心底最深的呼唤。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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